
一、主险条款责任免除：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

华泰（备案）[2009]N101 号

责任免除

第一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设计错误引起的损失和费用；

（二）自然磨损、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

鼠咬、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变化、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造成的保险财产自身

的损失和费用；

（三）因原材料缺陷或工艺不善引起的保险财产本身的损失以及为换置、修理或矫正

这些缺点错误所支付的费用；

（四）非外力引起的机械或电气装置的本身损失，或施工用机具、设备、机械装置失

灵造成的本身损失。

第二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维修保养或正常检修的费用；

（二）档案、文件、账簿、票据、现金、各种有价证券、图表资料及包装物料的损失；

（三）盘点时发现的短缺；

（四）领有公共运输行驶执照的，或已由其他保险予以保障的车辆、船舶和飞机的损

失；

（五）除非另有约定，在保险工程开始以前已经存在或形成的位于工地范围内或其周

围的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的损失；

（六）除非另有约定，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终止以前，保险财产中已由工程所有人

签发完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格或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部分的损失。

第二部分 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由于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而造成的任何财产、土地、建筑物的损失及由此造

成的任何人身伤害和物质损失；

（二）领有公共运输行驶执照的车辆、船舶、航空器造成的事故。

第四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本保险合同物质损失项下或本应在该项下予以负责的损失及各种费用；

（二）工程所有人、承包人或其他关系方或其所雇用的在工地现场从事与工程有关工

作的职员、工人及上述人员的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或疾病；



（三）工程所有人、承包人或其他关系方或其所雇用的职员、工人所有的或由上述人

员所照管、控制的财产发生的损失；

（四）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法律

责任不在此限。

第三部分 通用条款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

（二）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三）罢工、暴动、民众骚乱；

（四）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为；

（五）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

染；

（六）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工程部分停工或全部停工引起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二）罚金、延误、丧失合同及其他后果损失；

（三）1.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

2.按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二、附加条款责任免除（请见加粗字体内容）：

1.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罢工、暴乱及民众骚动扩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扩展条款承保由下列原因直接引起的保险财产的损失：

（一）任何个人参于他人进行社会骚乱的活动（无论是否与罢工有关）；

（二）任何合法当局对该骚乱进行平息，或试图平息，或为减轻该骚乱造成的后果所采

取的行动；

（三）任何罢工者为扩大罢工规模，或抵制厂方关闭工厂而采取的故意行为；

（四）任何合法当局为预防，或试图预防该故意行为，或为减轻该故意行为造成的后果

所采取的行动。

双方进一步同意：

（一）除下述特别条件另有规定外，本保险合同所有条款、除外责任及条件等均适用于

本扩展条款。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亦将包括本扩展条款承保的损失。

（二）下述特别条件仅适用于本扩展条款特别条件。

1．本保险合同对以下原因造成的损失不予负责：

（1）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或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延迟、中断、停止；

（2）任何合法当局没收、征用保险财产造成被保险人永久或临时的权益丧失；

（3）任何人非法占有建筑物造成被保险人对该建筑物永久或临时的权益丧失；

但保险人对上述（2）及（3）项下被保险人的权益丧失之前，或临时丧失期间的保险

财产的物质损失负责赔偿。

2．本保险合同对下列原因引起的直接、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1）战争、入侵、外敌行为、敌对行为、类似战争行为（无论宣战与否）、内乱；

（2）兵变、民众骚动导致的全民起义、军队起义、暴动、叛乱、革命、军事行动或篡

权行动；

（3）代表任何组织，或与之有关联的任何个人采取的旨在动用武力推翻或用恐怖及暴

力行为影响政府的行动（合法的或事实上的）。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以保单载明为准。

2.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在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财产的损失予以赔偿后,原

保险金额自动恢复。但投保人应按日比例补缴自损失发生之日起至保险合同终止之日止恢
复保险金额部分的保险费。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3.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专业费用条款（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 5%）

兹经双方同意，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因本保险合同项下承保风险造成被保险工程损

失后，在重置过程中发生的必要的设计师、检验师及工程咨询人费用，但被保险人为了准备

索赔，或估损所发生的任何费用除外。上述赔偿费用应以损失当时适用的有关行业管理部

门制订的收费标准为准，且不得超过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4.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清除残骸费用扩展条款（B 款）（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 5%）

兹经双方同意 , 保险人仅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因本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造成保险财产损

失而发生的清除、拆除或临时支撑受损保险标的财产的费用，但不包括永久性支撑或重新设
计支撑、加固的费用以及清理非保险标的的财产的费用。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5.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特别费用扩展条款（赔偿限额：损失金额的 10%）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按约定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下列特

别费用，即：加班费、夜班费、节假日加班费以及快运费（不包括空运费），但该特别费用

须与本保险合同项下予以赔偿的保险财产的损失有关。且本条款项下特别费用的最高赔偿

金额以保单载明为准。若保险财产的保险金额不足，本条款项下特别费用的赔偿金额按比

例减少。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6.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灭火费用扩展条款（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RMB200,000.00）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由原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引起的下列损失：

（一） 灭火过程中的费用；

（二） 清理水和其他物质的费用；

（三） 清理费用；

（四） 暂时性防护设施建造费用。

本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以保单载明为准。

灭火费用不计入本保险合同项下财产的重置价值内。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7.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交叉责任扩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按约定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本保险合同第三者责任项下

的保险责任将适用于保险合同明细表列明的所有被保险人，就如同每一被保险人均持有一份

独立的保险合同，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不承担以下赔偿责任：

（一）已在或可在本保险单物质损失部分投保的财产损失，包括因免赔额，或赔偿限

额规定不予赔偿的损失；

（二）已在或应在劳工保险或雇主责任保险项下投保的被保险人的雇员的疾病或人身

伤亡。

保险人对所有被保险人由一次事故或同一事由引起的数次事故承担的全部责任不得超

过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列明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8.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放弃代位求偿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保险人同意放弃由于支付本保险合同项下的赔款而可能获得的，

对被保险人任何控股公司或子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但须以本条款的所有被保险人都遵守本保

险合同所约定的各项条件为前提。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9.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扩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按约定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本保险合同第三者责任项下

扩展承保由于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而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责任，但以下列条

件为限：

（一）第三者的财产、土地或建筑全部或部分倒塌；

（二）被保险人在施工开始之前，第三者的财产、土地或建筑物处于完好状态并采取了

必要的防护措施；



（三）如经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在施工开始之前应自负费用向保险人提供书面报告说

明任何受到危及的第三者财产、土地或建筑物的情况。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

（一）因工程性质和施工方式而导致的可预知的第三者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责任；

（二）既不影响第三者财产、土地或建筑物的稳定性，又不危及使用人安全的表面损

坏；

（三）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为防止损失发生而采取预防或减少损失的费用。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10.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错误和遗漏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不因被保险人非故意地延迟、错误或遗漏向

保险人申报有关所占用的场地、保险财产价值的变更或其它有关信息而被免除，一旦被保险

人知道其疏忽或遗漏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向保险人申报，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

保险费或解除合同，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不正确的、有缺陷的或错误的评估不可视为非故意的错误与遗漏。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11.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不受控制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在占用或使用营业场所时，由于不知情或远非其所能控制的事

件发生造成的遗漏申报或任何行为，不会影响本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一旦被保险人知道应立

即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支付适当的附加保险费。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12. 华泰财险工程险附加保证期责任扩展条款（6 个月）（仅限付费投保，否则不适用）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按约定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以下列

明的保证期内：

（一）被保险人的承包人因履行工程合同进行维修保养而造成保险工程的损失；

（二）因受损部分完工证书签发前的建造期内的施工原因引起，在保证期内发生的保险

工程的损失。

保证期的期限与工程合同中规定的保证期一致，从工程所有人对部分或全部工程签发完

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格，或工程所有人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该部分或全部工程时起算，以

先发生者为准。但在任何情况下，保证期的期限不得超出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列明的保证

期。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三、特别约定责任免除：

1.本保单仅承保商铺、办公室等商业楼宇场所的室内装修装潢工程。

2.施工地址位于25年房龄以内、消防验收合格且配有防火防盗设施的现代化商用建筑物内。

3.承保工程造价总额不得超过 2,000 万元、不得低于承包合同金额或实际室内装修金额。

每张保单总保额（工程造价+第三者责任累计赔偿限额）不得超过 3,000 万元。

4.保单总保费=(工程造价+第三者责任累计赔偿限额)×工期费率×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调整系数+可选责任保费，每张保单最低收费 500 元。

5.本保单建筑/安装期以实际工期为准，最长 12 个月。

6.本保单针对物质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 1,000.00 元或损失金额的 5%，二者以高者

为准；针对第三者责任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 1,000.00 元或损失金额的 5%，二

者以高者为准；针对第三者责任人身伤害，无免赔。

7.施工方应为有相应施工资质的企业。

8.禁止承保小商品批发市场, 集贸市场和电脑配件市场。

9.禁止承保家装工程。

10.禁止承保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企业名称包含“珠宝，黄金，贵金属”的企业。

11. 本保单承保工程项目若在保单终止日前完成验收或竣工，则本保单承保责任按照完成

验收之日或竣工之日提前终止。

12.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认可在本保单生效后，若承保工程已经开始施工，不得办理退保；

若承保工程未开始施工，须提供物业未开工证明等材料申请退保。

13. 本保单由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保，目前本公司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江苏、

广东、陕西、四川、云南、辽宁、浙江、河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福建、山东、

广西、河南、江西、深圳、青岛、大连、宁波、贵州、内蒙古、厦门、黑龙江、新疆、吉

林、宁夏、甘肃设有分支机构，此计划仅承保以上地区的风险。


